




附件1

2025 年农户农药使用监测方案

一、调查依据

《“十四五”全国农药产业发展规划》《农作物病虫害防

治 条例》《农药管理条例》《到2025年化学农药减量化行动

方案》等有关要求。

二、调查目的

调查我省种植业农药使用情况，为指导农药生产、使用政

策 和技术推广提供依据。

三、调查对象和时间

(一)调查对象：10个市县普通农户、种植大户和农业合作

社等生产经营主体，10个市县包括(三亚市、乐东县、琼中县、

琼海市、澄迈县、儋州市、陵水县、海口市、文昌市、万宁市)

。

(二)调查时间：2025年全年。

四、调查内容

(一)调查报表

1.农户基本信息表；

2.农户农作物种植情况表；

3.农户购买与使用信息表。

五、记录方法

以农户种植的农作物为主线，记录其生育期所有用药信息

，包括种子处理、防治病虫草鼠害（含政府免费发放的统防统

治药剂使用情况）、调节植物生长以及为种植某种作物在田埂

进行除草所使用的农药信息：



(一)生育期不跨年度的作物，记录其全生育期的农药使用信

息；

(二)生育期跨年度的作物(生育期不满一年),其全生育期的

农药使用信息记录，即从上一年除草、播种开始到当年收获为止

的农药使用信息；

(三)多年生作物(如木本植物),记录当年(1月1日至12月31

日)的用药情况。

六、定点抽样原则

各市县植物保护机构综合考虑本辖区的粮食和主要经济作

物、种植结构和生态类型，每市县抽取3-5个乡镇10个种植户，

兼顾小农户和规模种植大户(小农户数量占比不低于20%)。

七、填报要求

(一)各市县植物保护机构负责对本辖区内填报数据进行校

对、审核，完成汇总统计后及时提交。请登录全国农药械信息管

理系统下载农药使用记录表格(共3个表，《农户基本信息表》《

农户农作物种植情况表》《农户购买与使用农药信息表》),并及

时发放给农户。

(二)填报情况于12月25日前上传至系统。



附件2

2025 年植保机械调查方案

一、调查目的

通过开展调查，采集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中主要使用的植保机

械种类、作业面积等信息，为测算主要农作物的农药利用率提供

数据支撑。

二、调查范围

10个市县普通农户、病虫害防治组织，10个市县包括(三亚

市、乐东县、琼中县、琼海市、澄迈县、儋州市、陵水县、海口

市、文昌市、万宁市)。

三、调查要求

各市、县级植保机构要安排专人负责，立足调查工作的科学

性、准确性和规范性，组织相关人员做好数据采集和录入工作，

及时跟踪调查进展，并对录入的数据进行审核。

四、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见表1-3。

五、调查方法

每个调查市县选取3-5个有代表性的乡镇，每个乡镇选取

15-20个农户和3-5个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作为调查户，每个市县

调查总户数不少于45个，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不少于9个(若调查

市县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不足9个按实际数量调查)。调查县结合

各地实际，灵活采用发放表格、跟踪记录等多种方式，采集各调

查户的植保机械保有量、年度使用情况等信息。



调查户一经确定，当年不得更换；如下一年度确需更换，应

尽量减小更换比例，更换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

六、数据填报

各调查市县采集数据后，应及时在“农药利用率测算”软

件中完成数据录入、审核和提交，由市县级、省级植保机构依

次审定和提交。对于有误数据，应及时退回核实更正，并于

2025年12月25日前将表格填报情况上传至系统。



表1 农户调查表

户主姓名 联系电话
耕地面积

（亩）

所属地区 市 县 乡（镇） 村
家中务农

人数（人）

作物种类
种植面

积（亩）

一季的喷雾防治

总次数（次）

全年累计喷雾防治面

积（对于一年多茬，

应记录全年累计的喷

雾防治面积；亩次）

喷雾防治所用的机械

小 麦

水 稻

玉 米

马铃薯

大 豆

花 生

油 菜

果 树

蔬 菜

茶 叶

其它（可自

行添加）

植保机械种类
拥有的数量

（台/套）

全年累计

防治面积

（亩次）

全年累计作业

天数（每作业6
个小时计为1天

，天）

背负式手动喷雾器

背负式电动喷雾器

背负式电（机）动静电喷雾器

背负式机动喷雾机

牵引式（悬挂式）喷杆喷雾机

担架式喷雾机

多旋翼无人机

单旋翼无人机

水田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玉米田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小麦田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果园自走式风送喷雾机

果园担架式喷雾机（三缸泵）

其他（可自行添加）



表2 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调查表

防治组织名称 联系电话

所属地区 市 县 乡（镇） 村

植保机械种类
拥有的数量

（台/套）

全年累计防治面

积（亩次）

全年累计作业天数（每作业6
个小时计为1天）

背负式手动喷雾器

背负式电动喷雾器

背负式电（机）动静电喷雾器

背负式机动喷雾机

牵引式（悬挂式）喷杆喷雾机

担架式喷雾机

多旋翼无人机

单旋翼无人机

水田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玉米田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小麦田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果园自走式风送喷雾机

果园担架式喷雾机（三缸泵）

其他（可自行添加）

合 计

作物种类

在防治组织全

程承包的情况

下，一季的喷

雾防治总次数

（次）

全年累计喷雾防

治面积（包括全程

承包、代喷代防、

一喷三防、一喷多

促等所有的喷雾

防治面积，亩次）

喷雾防治所用的机械

小 麦

水 稻

玉 米

马铃薯

大 豆

花 生

油 菜

果 树

蔬 菜

茶 叶

其它（可自行添加）

合 计



表3 调查县信息表

调查县名称
全县耕地总面积（

万亩）

全县总的乡镇

个数（个）

其中，参与调查的乡镇个数

（个）

全县总的行政村个

数（个）

其中，参与调查的

行政村个数（个）

全县总的农户

个数（个）

其中，参与调查的农户个数

（个）

全县总的病虫害防

治服务组织个数（

个）

其中，参与调查的

病虫害防治服务

组织个数（个）

农作物种类

全县全年的

种植总面积

（万亩）

全县全年的病虫害发生的

总面积（仅指需要喷雾防治

的病虫害的发生总面积，万

亩次）

一季的平均

喷雾防治次

数（次）

全县全年的喷雾防

治总面积（万亩次

）

占病虫害防治总面积的比例（%）

农户自行喷雾防治

的面积占比（%）

病虫害防治组织

喷雾防治的面积

占比（%）

小 麦

水 稻

玉 米

马铃薯

大 豆

花 生

油 菜

果 树

蔬 菜

茶 叶

合 计



附件3

2025年度种植业农药使用量调查方案

为及时掌握我省种植业生产中的农药使用情况，分析农药

使用结构变化和总量趋势，更好地服务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发

展，按照《全国农技中心关于做好2025年种植业农药使用量调

查统计工作的通知》（农技植保函〔2025〕113号）文件要求，

我站将组织开展2025年种植业农药使用量调查统计工作，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内容

（一）填报调查统计表

1．填报内容

统计填报辖区内 2025 年 1 月 1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

种植业农药使用情况，详表见“植保植检信息管理系统—农药

械信息管理—农药实际用量”模块（自行下载）。

2．统计方法和数据来源

农药实际用量：结合辖区内农户用药调查、农作物种植面

积、病虫草鼠害发生与防治面积、主要用药品种，以及依托“一

喷多促”“一喷三防”等项目开展的防治情况，估算 2025 年度

种植业农药使用量。

农药价格：以当年农药制剂的市面平均价格填报。

3．填报方式

通过农业农村部官网（http://www.moa.gov.cn/）业务管

理板块进入政务信息管理平台，登录“植保植检信息管理系统

”在线填报或下载表格填写完整后导入系统（海南省植物保护



总站联系人：陈灿，电话：18689632009;系统技术负责人：王

福聪，电话：18235403698，微信号：Cc990201888）。2026年1

月15日前完成“2025年度种植业农药使用量（实际用量）”填

报工作。

（二）提交数据分析报告

年度同比农药使用量（商品量/折百量）增减幅度超过5%

的市县,提交原因分析报告,加盖公章通过海政通发至陈灿。

二、数据填报规范

（一）农药折百量。折百量＝商品量×百分含量。

（二）含量。根据辖区内实际使用的农药含量计算。如果

使用的某种农药有多个不同含量，可按照该辖区内常用的含量

折算，也可按照实际的含量分别进行折算后汇总录入（系统自

动换算）。

（三）复配制剂中某单剂的折百量和商品量

折百量：某单剂折百量＝复配制剂商品量×某单剂有效成

分含量；

商品量：某单剂商品量＝复配制剂商品量×某单剂商品量

的比例（%）。

该数据换算由系统自动完成。

（四）微生物农药折百量计算方法（暂行）

某微生物农药百分含量＝包装标签活性物质含量/有效活

性物质最高含量（见附件）×100%。



某微生物农药折百量＝商品量×某微生物农药百分含量。

如：苏云金杆菌某种农药商品量为50g，有效成分含量为

4800IU/微升，查询附件，苏云金杆菌有效活性物质最高含量为

50000IU/微升，则该农药的百分含量=4800/50000×100%=9.6%

，该农药的折百量=50g×9.6%=4.8g。

（五）“其他”类农药折百量

1．杀虫剂中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拟除虫菊酯类、新

烟碱类、双酰胺类的其他，杀螨类的其他和杀菌剂的其他，以

上均按照25%有效成分含量折算；

2．除草剂的其他，按照30%有效成分含量折算；

3．植物生长调节剂及杀鼠剂的其他，按照实际含量折算。

三、其它事项

自2025年起，《全国植保专业统计资料》中的“各地区种

植业农药使用情况”数据将共享给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农技

中心药械处工作要求，为保证数据在植保双交会信息网培训班

中初步会商，各市县配合我们在系统里作数据的预填报（11月

７日前），会后数据可进行修改。

联 系 人：宋 禹

联系电话：13700481132

附件：微生物农药有效活性物质最高含量对照表



附件

微生物农药有效活性物质最高含量对照表

序号 有效活性物质 最高含量 单位

1 球孢白僵菌 1000 亿个孢子/克

2 D型肉毒梭菌毒素 2 亿毒价/克

3 C型肉毒梭菌毒素 2 亿毒价/克

4 白僵菌 600 亿孢子/克

5 菜青虫颗粒体病毒 1 亿个/毫克

6 茶尺蠖核型多角体病毒 200 亿PIB/克

7 大孢绿僵菌 250 亿孢子/克

8 淡紫拟青霉菌 200 亿孢子/克

9 地衣芽孢杆菌 5000 亿孢子/克

10 短稳杆菌 1000 亿孢子/克

11 多粘类芽孢杆菌 1000 亿CFU/克

12 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 200 亿PIB/克

13 寡雄腐霉菌 500 万孢子/克

14 哈茨木霉菌 300 亿CFU/克

15 海洋芽孢杆菌 1000 亿芽孢/克

16 核型多角体病毒 20 亿PIB/克

17 厚孢轮枝菌 25 亿孢子/克

18 甲基营养型芽孢杆菌 1000 亿芽孢/克

19 解淀粉芽孢杆菌B7900 1000 亿芽孢/克

20 金龟子绿僵菌 1000 亿孢子/克

21 坚强芽孢杆菌 1000 亿芽孢/克

22 枯草芽孢杆菌 10000 亿芽孢/克

23 绿僵菌 1000 亿芽孢/克

24 蜡质芽孢杆菌 1000 亿芽孢/克

25 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 5000 亿PIB/克



序号 有效活性物质 最高含量 单位

26 木霉菌 25 亿孢子/克

27 苜蓿银纹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 1000 亿PIB/毫升

28 球形芽孢杆菌 2000 ITU/毫克

29 甜菜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 2000 亿PIB/克

30 小菜蛾颗粒体病毒 300 亿OB/毫升

31 斜纹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 1500 亿PIB/克

32 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 100 亿PIB/克

33 荧光假单胞杆菌 6000 亿个/克

34 苏云金杆菌 50000 IU(国际单位)/微升

35 贝莱斯芽孢杆菌 1000 亿CFU/克

36 杀线虫芽孢杆菌 100 亿CFU/克

37 爪哇虫草菌 1000 亿孢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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